
測驗和考試的科目成績評分安排 

 
1. 每學期有測驗及考試各一次，即全學年共兩次測驗及兩次考試。 

2. 每學期只會在考試後派發成績表一次（上、下學期各一次），全學年共兩次。 

3. 測驗科目共有四科：中國語文(讀本)、英國語文(讀本)、數學及常識。 

4. 中國語文讀本、英國語文讀本、數學及常識四科的測驗會派發測驗卷給家長簽

閱，讓家長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，而不會另發成績報告表。 

5. 中國語文讀本、英國語文讀本、數學及常識四科的考試會派發考試卷給家長簽

閱，並於科任老師指定的日期交回學校。 

6. 考試科目共有十科。各科目比重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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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各科成績之顯示方式 

a. 中國語文、英國語文、數學及常識四科成績以分數顯示，並計算在成績

表總分內，以排名次。 

b. 中文說話評估、宗教、視覺藝術(日常呈交習作之平均分)、音樂、普通

話、電腦、體育及操行等項目，只用「等第」評分，不佔比重。 

8. 測驗與考試之佔分比重： 

中國語文、英國語文、數學及常識四科的測驗成績佔全學期之 40﹪，考試則佔

全學期之 60﹪。 

即全學期成績：（測驗 × 40﹪）＋（考試 × 60﹪）＝全期成績 100﹪ 

 



9.分數等級對照表： 

     

 等級 分數 

A+ 95.5-100 

A 90.5 - 95.4 

A- 85.5 - 90.4 

B+ 80.5 - 85.4 

B 76.5 - 80.4 

B- 72.5 - 76.4 

等級 分數 

C+ 68.5 - 72.4 

C 64.5 - 68.4 

C- 59.5 - 64.4 

D 39.5 - 59.4 

E 0-39.4 


